
   

     

   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晋政办发〔2023〕72号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山西省土地征收程序规定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《山西省土地征收程序规定》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

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  

2023年11月30日    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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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山西省土地征收程序规定

为加强土地征收管理,规范土地征收行为,切实维护被征地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,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合理

用地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

理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,结合我省实际,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

市、县级人民政府确需征收土地,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
管理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,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乡镇(街道)和村

(社区)、村民小组范围内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,预公告时间不少于

10个工作日。征收土地预公告应当包含征收范围、征收目的、开

展土地现状调查的安排(包括调查时间、地点、程序、参加人员及相

关要求)等内容。自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之日起,任何单位和个人

不得在拟征收范围内抢栽抢建;违反规定抢栽抢建的,对抢栽抢建

部分不予补偿。

二、土地现状调查

市、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拟征收土地的位置、权属、

地类、面积以及村民住宅、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位置、权属、

种类、数量等情况进行实地调查,并填写《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

表》,参加人员共同签字确认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土地承包户和

相关权利人应按规定的时间参与调查、清点、确认工作。对不能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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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到场参加的,应当提供书面授权委托书,委托他人代理。对不能

直接到场且未委托他人代理、经通知仍不到场参加的,由调查人员

现场调查、清点后,保存相关现场调查影像资料,在《拟征收土地现

状调查表》中载明情况并共同签字确认;确有必要的,可以聘请公

证机构进行公证;调查结束后,由组织土地现状调查的单位书面通

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,并在村、组内公告,公告时间不少于3日。

征收乡镇(街道)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,调查工作由乡镇(街道)人

民政府和相关权利人参与;涉及公告的,在乡镇(街道)人民政府所

在地公告。

三、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调查

市、县级人民政府要按照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被征

地农民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补贴的意见》(晋政办发〔2019〕10号)及

《山西省对被征地农民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补贴的审核规程》(晋人

社厅发〔2019〕41号)要求,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公安、财政、

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等部门开展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调查,落

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。

四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

市、县级人民政府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土地征收社会稳

定风险评估工作。重点从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可行性、可控性等方面

就土地征收过程中和征收后对被征地农民生产、生活以及对社会

稳定造成的影响,开展系统调查,科学预测、分析和评估,确定风险

点,制定风险应对策略和预案,有效规避、预防、控制社会稳定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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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。评估结果要按照有关规定备案,作为决定申请征地的重要依

据。

五、编制征地补偿安置方案

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,结合土地

现状调查的情况,组织自然资源、财政、农业农村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等有关部门,编制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。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包

括征收范围、土地现状、征收目的、补偿方式及标准、安置对象及方

式、社会保障等内容。

六、征地补偿安置公告

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拟定后,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在拟征收土地所

在的乡镇(街道)和村(社区)、村民小组范围内发布征地补偿安置

公告,公告时间不少于30日,并通过征地信息公开网络平台或广

播、电视、报纸等渠道予以公开。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应包含征地补

偿安置方案、补偿登记方式及期限、异议反馈渠道等内容。

七、组织听证

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半数(不含半数)以上成员认为征

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,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

织召开听证会。市、县级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,也可以自行组

织召开听证会。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听证

会情况,确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,并再次公告。

八、办理补偿登记

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应在征地补偿安置公告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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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期限内,持相关权利证书或权属来源材料,到公告指定的地点

办理征地补偿登记。在规定期限内不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,以土

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。

九、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

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与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

人、土地承包经营权人、宅基地使用权人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

等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。与拟征收土地的使用权人(含土地承

包经营权人、宅基地使用权人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)签订的征

地补偿安置协议数不得低于应当签订协议数的90%,市、县级人

民政府应当在申请征收土地时,如实说明未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

议的具体情况及保障其合法权益的措施。

十、落实补偿费用

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拟征收土地的土地补

偿费、安置补助费、农村村民住宅、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

费用以及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进行测算,及时落实有关费用

并足额预存,有关费用未足额预存到位的,不得组卷上报。

十一、征地报批

征地前期工作完成后,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有批准权

的人民政府逐级提出土地征收申请,申报材料按国家及我省有关

规定执行。

十二、发布征收土地公告

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应在收到征收土地批准文件之日起15个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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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日内,在拟征收土地的乡镇(街道)和村(社区)、村民小组范围内

发布征收土地公告,公告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,公告内容应包括

征收土地批准机关、批准文号、征收土地用途、范围、面积、对征收

土地批准文件不服的复议权利、复议机关和复议期限以及其他需

要公告的内容。

十三、实施土地征收

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应在征收土地公告发布之日起90日内足额

支付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、其他地上附着物

和青苗等补偿费用,按我省有关规定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补

贴。

对个别未达成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,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应在征

收土地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作出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决定并送

达被征收土地相关权利人,依法组织实施。

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决定应当包括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与征收

土地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的基本情况,征收土地的批准机关和批准

文号,争议的主要事实和理由,补偿安置的标准、方式、金额、支付

期限等,补偿决定的依据以及理由,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

的权利和期限等内容。

十四、土地交付

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应当按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或

征地补偿安置决定规定交付土地。已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被

征收土地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腾退土地和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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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的义务,经催告后仍不履行的,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可以作出要求

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。

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在征地补偿安置决定规定的

期限内不腾退土地和房屋,也不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

起行政诉讼的,由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十五、产权变更

土地交付后,相关权利人应根据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履行相

关义务,将其不动产权证书交回土地征收部门,并配合申请不动产

注销或变更登记。完成土地征收后,权利人仍不履行相关义务的,

由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下达决定,由不动产登记机构按依嘱托登记有

关规定办理不动产登记。涉及不动产变更登记的,不动产登记机

构要重新编制不动产单元代码。

十六、其他

本规定中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等相关权利人,应以提供的能证

明其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、宅基地使用权及

房屋所有权、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权利的不动产权证书或原有的合

法集体土地使用证、宅基地使用证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权属证明

为依据;不能提供相关证书的,应明确权属,依法确认相关权利的

合法性。

本规定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,有效期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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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法院,省
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。
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。

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12月4日印发 


